
日期： 頁次：

核定面積 原應撥付金額 實際繳穀面積 實際撥付金額

註： 1.依據稻作直接給付作業須知，給付金係核撥至農民本人帳戶，申報農民與存款人不符者將不予核撥給付金。

2.農民參加稻米產銷集團並確有繳穀者，才予以核發優質稻米獎勵金。

填表人 農會總幹事(鄉、鎮、市、區長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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實際撥付總金額

 

 

 
 

○○縣（市）○○鄉（鎮、市、區）○年第○期作 稻作直接給付優質稻米獎勵金發放彙總清冊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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